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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年）是中国历史宋辽金夏时期（公元 上汉族

与少数民族政权并存，相互之间既斗争又融合的重要时期。建隆

元 年），赵匡胤（公元年（公元 年）建立了北宋王

朝。当时在中国境内与之长期对峙的还有契丹族建立的辽、党项

族建立的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。宋与辽夏，辽夏之间都爆发过战

争，尤以宋与辽夏之间的战争持续时间较长。后来，生活于白山

年）在黑水之间的女真族崛起，其首领完颜阿骨打（

反辽斗争中建立了金朝，并在天会三年 年）、天会五年（

年）相继灭亡辽和北宋。在北宋灭亡的同一年，赵构

年）重建宋政权，史称南宋。南宋初年，宋金之间进

行了长期的战争，金军的力量在战争中不断削弱，宋军的力量有

所增长 世，南宋由此巩固了自己的统治，保住江南半壁河山。

纪初，蒙古族从大漠草原上崛起，成吉思汗（ 年）统

年 ）一了蒙古各部，先后灭亡了西夏和金。忽必烈（

继位后，建立了元朝，并于至元十三年（ 年）攻陷南宋京城

临安（今杭州），再一次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统一。

这一时期军事上的突出特点，首先是军事体制上实行高度

中央集权。宋朝统治者基于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、拥兵自重的

痛苦教训，将兵权收回到皇帝手中。宋太祖赵匡胤确立了枢密院



第 2 页

掌军政、三衙分典兵马、临时命将出征的军事制度，这对于防止

武人拥兵割据、维护社会稳定颇有益处。但同时也造成了兵将互

不相习的弊病，导致宋军战斗力下降，在对辽和西夏的战争中多

次失败。契丹、女真和党项等边疆民族，在政权建立之初都还或

多或少的保持着昔日“兴兵合议”的军事民主制遗风。随着政权

的日益汉化和封建化，兵权也逐渐集中到最高统治者的手中。明

清时期的高度中央集权军事制度，皆是由此一脉相承而来的。

其次，在武器装备上开始步入火器和冷兵器并用时代。中国

早在唐代就已发明火药，而这一足以改变战争面貌的新生事物

被广泛用于军事，还是在宋金时期。宋人创制的长竹竿火枪、发

射子窠的管形火器突火枪，金人所创制的飞火枪和爆炸性火器

震天雷给当时的作战样式带来巨大的变化，直接促进了城守战

法的发展和作战队形的疏散，也为元明清时期火器的大发展奠

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其三，兵学发展进入新的繁荣时期。宋辽金夏时期各民族间

兵学交流频繁，契丹、女真和党项人都翻译了数量可观的本民族

文字兵书，他们积极学习中原的攻守城战法，也以自己的大规模

骑兵作战战法影响着宋人。宋代“士大夫言兵”社会现象的出现，

《孙子》学的兴起，使汉唐间沉寂近千年的兵学论坛再次兴盛起

来。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，赵匡胤、耶律阿保机（公元 一公元

年）、完颜年）、萧绰（公元 年）、元昊（

阿骨打、岳飞（ 年）等著名军事统帅和名将所提出和

实行的高超的战争艺术，以《武经总要》、《何博士备论》、《守城

录》、《历代兵制》、《百战奇法》为代表的大批兵书，把中国古代兵

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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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（一）北宋兵

自唐中期的“安史之乱”开始，在中原地区，兵连祸结的状况

余年，骄兵悍将们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叛乱、割据持续了 和混

战的悲剧。靠兵变登上帝位的宋太祖，深知要避免赵宋政权重蹈

前 个短命王朝的覆辙，必须改革兵制，加强集权，根除中唐以

来“兵骄则逐帅，帅强则叛上”的恶习。否则，赵宋天下便断无长

治久安的可能。

为此，宋初进行了一系列改革，其基本精神是实行高度的中

央集权，反映在军事统御体制上，首先是建立枢密院 三衙体

制，其次是实行以文制武。

枢密院—— 三衙统兵体制

宋太祖夺取政权后，立即执行了“罢功臣，释兵权，制将帅，

立兵制”的政策，以“杯酒释兵权”解除功臣宿将的兵权。同时，解

除节度使的行政权和兵权，将中央和地方的兵权收归到他本人

手中。为了从体制上限制将领的权限，使兵权完全集中到皇帝手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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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，宋王朝确立了枢密院 三衙统兵体制。

枢密院是宋代主管军机事务的最高机关，与中书省“对持文

武二柄”，并称东西二府。其长官有枢密使和副使，有时还增设签

书枢密院事和同签书枢密院事，或以知枢密院事代替枢密使和

副使。至于其职责，据《宋史 职官志》记载，是掌管军国机务、兵

防、边备、戎马之政令、出纳密命，以及侍卫诸班直、内外禁兵的

招募、阅试、迁补、屯戍、赏罚等事宜。此外，尚书省还设有兵部，

名义上掌管兵卫、仪仗、卤簿、武举、民兵、厢军、土军、蕃军、舆

马、器械等，但实际上它的职权却被枢密院侵夺而形同虚设，名

存实亡，不过“独省文书”而已。

三衙的全称是殿前都指挥使司、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

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。五代初即已出现侍卫亲军，后晋时

将其扩充为中央军，至后周又分为殿前司军和侍卫司军两支。宋

太祖即位之初，用“杯酒释兵权”的办法解除石守信等主要禁兵

将领的兵权，同时取消殿前都点检和副都点检两个高级军职，并

将侍卫司分为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，同殿前司一起合称三

衙。三衙的职能是“掌殿前诸班直及步骑诸指挥之名籍，凡统制、

训练、 。可见，宋初由两司番卫、戍守、迁补、赏罚，皆总其政令”

分为三衙，削弱了中央军统兵官的权力，另一方面又将三衙的统

兵权由中央扩大到全国。禁兵原意是指皇帝亲兵，随着三衙统兵

范围的扩大，事实上已变成北宋的正规军。

由于禁兵除驻守京师外，还分戍各地，打乱了原有的统兵体

制。为此，宋另外委派“率臣”，统御各地分属三衙的禁兵，负责镇

戍、征战等事宜。所谓率臣，有安抚使、经略使、经略安抚使、都部

①《宋史 职官志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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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、副都部署、部署、副部署、都钤辖、钤辖、副钤辖、都监、副都

年）名讳，将部署监、监押等名目，后来避英宗赵曙

改名为总管“。边境有事，命将讨捕，则旋立总管、钤辖、都监之

名，使各将其所部以出，事已则复初” 。可见，这些统兵官都是

临时委任，并无定制，品级高低不一，管辖地区有大有小，所辖兵

力也有多有少。

这样，禁兵如驻扎在开封府，则由三衙直接管辖；如屯驻外

地，则既受率臣指挥，也受三衙节制，实际上是双重领导。至于大

小率臣之间，尽管有上下级关系，但这种隶属关系并不严格。品

级最高的率臣，又听命于中央枢密院、宰执大臣和皇帝本人，三

衙则无权指挥。宋廷在禁军中建立的这种纵横交错的指挥系统

和统辖体制，其目的无非是把权力集中到中央特别是皇帝本人

手中。

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的建立，巧妙地把兵权一分为三。“兵

符出于枢密，而不得统其众；兵众隶于三衙，而不得专其制。”

枢密院有调兵之权，却不掌管军队；三衙掌管军队，却无调兵之

权；遇有战事，由皇帝任命率臣领兵出征，从而实现了“发兵之

权”与“握兵之重”的分离。这种体制对于消除中唐以来绵延

多年藩镇割据的局面，确实起到了重大作用。但由于过分地集权

中央，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弊端。统制过严，机构重叠，造成了

主兵机构与非主兵机构之间、主兵机构与将帅之间、将帅与将帅

之间、主将与偏裨之间、部队与部队之间权限不明，政出多门，各

自为政，不能相互协调，缺乏统筹安排，结果必然是互相牵制，动

辄掣肘，弊病丛生。正如贾昌朝（公元 年）所言“：今陕

①《容斋五笔》卷三
②《梁溪全集》卷四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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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四路总管而下钤辖、都监、巡检之属，悉参军政，谋之未成，事

已先漏，甲可乙否，上行下戾，主将不专号令，故动则必败。”

）以文制武

唐末五代兵变频繁，使宋代皇帝和士大夫们养成了一种根

深蒂固的偏见，认为武将位尊权重，必然会尾大不掉，骄横难制，

形成方镇割据之患。因此对将领无端猜疑和百般防范，实行重文

轻武、以文制武，通过以文臣主兵，用宦官督察，以阵图箝制等手

段来削弱和限制将领的指挥权。似乎只有这样做，才可保国家承

平，长治久安。

宋枢密院长官一般都由文臣担任，正是贯彻了“以文制武”

精神。有宋一代，尽管也有个别武将出任枢密院长官的事例，但

都因受到猜疑而 旋被罢黜，如仁宗时名将狄青“出兵伍为执政”，

遭到文臣的极力反对，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。南宋初任命韩世忠

年）、张 年）和岳飞俊（ 大将任枢密使

和副使，更是高宗和秦桧为了剥夺他们的兵权以投降金人的阴

谋手段。在晚唐五代，武夫横行，文官只能低眉拱手，听凭他们摆

布。到了宋代，这种情况便完全颠倒了过来。

以文制武不仅在中央存在，在地方亦然。北宋初，如部署、钤

辖之类的军职，都是专用武将。至太宗时开始参用文臣，实行以

文制武。真宗以后，以文臣任统兵官，督率武将，便逐渐成为惯

例。安抚使、经略安抚使之类，往往都由文臣担任。“祖宗之法，

不以武人为大帅，专制一道。必以文臣为经略，以总制之。武人

为总管，领兵马，号将官，受节制，出入战守 诚然，，唯听指挥。”

在中国历史上，文人儒将主兵而立下赫赫战功者不乏其人。问题

①《宋史 贾昌朝传》
《历代名臣奏议》卷二三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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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关键是在重文轻武风气影响下，文人大多未经战阵，缺乏统兵

作战的实际能力，让他们领兵作战，其后果不待言而自明。

沿用宦官监军的陋习，在宋代始于太宗，后继者又踵其弊

端。由于宦官在夺取帝位时帮了大忙，太宗便倚之为心腹亲信，

让他们参预军政，给予监督钳制将帅乃至指挥军队的全权。宦官

们生长深宫，不谙兵事，有的宦官甚至倚仗权势，为非作歹。如王

小波、李顺起义时，宦官王继恩 年）率兵前去镇公元

压，他置紧急军情于不顾，专以宴饮为务，纵恿手下剽掠民众，对

颇有才干而又不肯党附自己的先锋官马知节（公元

年）百般陷害，以达到排斥异己之目的。北宋末年的宦官童贯

年），时称“六贼”之一，屡掌枢密院，握兵 年，权

倾朝野。在伐辽战争中，惨遭不应有的失败，为掩饰败绩，童贯竟

暗中约金出兵，结果引虎驱狼，加速了北宋的灭亡。可见，由宦官

监军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

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根据战场上敌我双方不断变化的情

况，因地因时便宜行事，乃是作战指挥的起码要求。而宋代则不

然，实行“将从中御”。幽居深宫、远离前线的皇帝和二三大臣，依

据主观臆测，制定作战阵图，错误地钳制和剥夺前方将帅的机动

指挥权“。图阵形，规庙胜，尽授纪律，遥制便宜，主帅遵行，贵臣

督视” ，扼杀了将领的积极性、创造性和责任感，迫使将领循规

蹈矩，死守阵图。在当时通讯联络条件极为落后的情况下，依靠

预先制定好的阵图，遥控作战，不许更改，无疑是一种极为荒唐

可笑的做法，难以适应千变万化的战场要求，将领们“依从则有

未合宜，专断则是违上旨”。这种错误的做法，在当时即遭到了许

①《武夷新集》卷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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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人的批评，但却未能使宋代皇帝迷途知返，改弦易辙。运筹于

深宫之中，结果必然是致败于千里之外。正如宋人朱台符（公元

年）所言“：阃外之事，将军裁之，所以克敌而致胜也。

近代动相牵制，不许便宜。兵以奇胜，而节制以阵图；事惟变适，

而指踪以宣命。勇敢无所奋，知谋无所施，是以动而奔北也。”

以禁军为主体的武装力量体制

北宋军队由禁兵、厢兵、乡兵和蕃兵组成，以禁兵为主体构

成一种中央军和地方军、正规军和非正规军相结合的武装力量

体制。

禁兵原是皇帝的亲兵，但北宋时成为中央军兼正规军。它的

职责，除侍卫皇帝守卫京城外，还肩负着对外征伐、对内镇压的

双重任务。因此，它是北宋武装力量建设的重心，历代皇帝对它

都十分重视。首先是招募和拣选严格，并制定了招募、拣选和迁

补的具体办法与标准。宋太祖将各地部队中精壮骁勇的士兵，一

律挑选到中央当禁兵。其次是严明军纪，加强管理。唐末五代士

兵骄横难制的重要原因就是军纪松弛。宋太祖即位以后，亲自制

定“阶级之法”，革除晚唐以来士卒骄横的恶习。所谓阶级之法，

就是确立从士卒到将领的绝对隶属关系，凡以下犯上即所谓犯

阶级者，分别处死或流放。此法的实行，矫治了中唐以后藩镇威

侮朝廷、士卒侵逼主帅的积弊。再次是加强训练。为此实行更戍

法，禁兵“自龙卫而下，皆悉戍诸路，有事即以征讨”“，戍守边地，

率一、二年而更” 。实行更番迭戍、移屯换防的自的，一是使将

①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四四
②《文献通考》卷一五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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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专其兵，铲除将领称霸割据的土壤；二是使士兵“均劳逸，知

艰难，识战斗，习山川” ，达到训练军队的目的。更戍法在北宋

余年，在实行过程中，逐渐产生了持续了 一些弊端，造成“将

无常兵、兵无常将”“，将不知兵”“、兵不知将”等后果。至宋神宗

时“才慨然改制”，废除了更戍法。由于对禁兵的建设给予了高度

重视，所以在宋初，禁兵保持了较高的战斗力，并能在南征北伐

中，所向克捷，较顺利地完成战斗任务。

宋王朝除国家正规军中央禁兵外，还有大量的地方武装，它

们主要包括厢兵、乡兵和蕃兵 种，此外还有属于乡兵系统而又

与乡兵略有不同的土兵和弓手，是具有警察性质的州县地方治

安武装。

厢兵是国家正规军中的地方军，原是各州的镇兵。宋初将各

地藩镇兵中壮勇者抽调编入禁军后，剩下老弱者留在本地，充当

厢兵“。太祖皇帝制折杖法，免天下徒，初置壮城、牢城，备诸役

使，谓之厢军。” 宋设置厢兵的目的“，大抵以供百役”，所以厢

兵既是地方军，又是杂役军。厢兵服役的范围很广，如筑城修路，

制造武器，建造战船，疏浚河道以及官员的侍卫、迎送、运输等。

一般情况下，厢兵不进行训练，也很少参加战斗。

乡兵是保卫乡土的非正规地方军。与禁军和厢兵不同，乡兵

是依据户籍从农民中抽丁组成的，一般不脱离生产，就地训练，

以守卫乡土。蕃兵是由少数民族组成的非正规边防地方军，是宋

仁宗中期应西夏战争之需而设立的，由河东、陕西与西夏接壤地

区大大小小的羌人部落的“熟户”组成。所谓熟户，是指靠近宋边

并接受宋统治的羌人。一般由其本部首领统率，同乡兵一样，属

《司马文正公传家集》卷五二。
《乐全集》卷二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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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地方性质的军队。

）北宋军队的编制

北宋禁兵的编制，除侍卫皇帝的亲兵以班和直为单位编制

外，一般 级“。大凡百人为都，五都都分为厢、军、指挥（营）、都

为营，五营为军，十军为厢。或隶殿前，或隶两侍卫司。”

厢作为军队的一级编制，起于唐代“左右厢起于唐，本用李

靖兵法，诸军各分左、右厢统之。” 左、右厢原为左、右翼之意，

中唐以后成为固定的军事编制单位。北宋沿袭旧制，禁军中的捧

日、天武、龙卫和神卫上四军、殿前司马兵骁骑军、步兵虎翼军、

侍卫马军司的骁捷军、骁武军等部分军队，均有厢的编制，分左、

右厢。至于其它大多数番号的禁兵，则无厢一级编制。厢的统兵

人 军 厢指挥官是都 的指挥使，按照 指挥、 正军、

万人。但实际上却不足此数规编制，每厢应有 。由于厢一级

编制的兵力较多，各厢都指挥使的权力较大，故从北宋前期开

始，便逐步缩小或废除厢的编制，厢都指挥使也随之成为武将的

虚衔而有名无实了。

厢下设军的编制在五代时已较普遍。宋袭旧制，在军队中设

立军一级编制，其统兵官为军都指挥使和都虞侯。按规定 军有

人，但指挥，共 实际上却往往多于此数，如真宗时虎翼军

都 军，而每军有 倍。指挥，比标准编额多出是左右各

指挥这一级编制，五代时已经出现。北宋时指挥成了最重要

也是最普遍的军事编制单位，其统兵官是指挥使和副指挥使。各

种番号的禁军兵力，一般都是以指挥计算。按规定，每指挥为

人，但实际上往往少于规定的编额。

①《武经总要》卷一。
②《玉海》卷一三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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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宋在指挥之下设 人，其都，也是沿用五代旧制。每都

统兵官马军是军使和副兵马使，步兵是都头和副都头，在副兵马

使和副都头之下，还有军头、十将、将虞侯、承局和押官等官吏。

厢兵的编制，除了无厢这一级外，大致与禁兵相同。至于乡

兵的编制，或是参照各时期正规军的编制，或是参照保甲法的编

制，五花八门，没有定制。各路蕃兵的编制也不统一，或以部族为

单位，或另分甲和队。

兵、　厢　　　　　兵　　　、乡兵和蕃兵等宋代的军队，尽管有禁 各种名目，但

从军兵种上划分，只有步兵，骑兵和水军。

相比较而宋代军队以步兵为主， 言，骑兵则显得相当落后。

宋由于丧失西北产马 军马主要来源之地 于同西北少数民族的，

贸易。但因 素制约，数量毕竟有限。为解决马匹受财力和其它因

缺乏问题， 盟牧 结果不仅成本高、宋也 耗费大，需曾 要设置 养马，

占用大量土地和官兵，加上管理不善，马匹成活率极低，马种低

劣，多不能充任战骑。战马匮乏依然如故。宋虽有成建制的骑兵，

但实际上徒有虚名。如仁宗时的名臣宋祁曾说“：今天下马军，大

率十人无一二人有马” ，如此骑兵，实际上已与步兵无异。

马匹的缺乏只是宋骑兵落后的客观因素，主观上不重视骑

兵建设，也阻碍了宋骑兵的发展。先后与宋对抗的辽、夏、金、元

等军队，出自游牧民族 人２，不仅精于骑射，且马匹充足，往往

马，甚 匹，从而保证了高度的机动性和灵至正军 名配备战马

活性。面对如此劲敌，宋朝总的对策是以步制骑。如一代名臣范

①《历代名臣奏议》卷二四二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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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淹，竟也认为“自古骑兵未必有利”，宋祁更进一步主张“损马

益步”。这种目光短浅的认识，成为骑兵建设的阻力，妨碍了骑兵

的发展和壮大。

骑兵适宜于平原旷野的远程机动作战，是军队中的主要突

击力量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没有一支强大的骑兵，就不可能成为

封建军事强国。换言之，骑兵的发达与否直接关系到武运的兴盛

与衰弱。宋军事上的积弱不振，同没有一支精干骑兵有着密切关

系。宋骑兵落后，决定了其兵种构成只能是以步兵为主，而步兵

行动迟缓，加上消极防御战略和军事指挥体制上的种种弊端，战

法单调而呆板，很难进行远程奔袭、机动作战，以争取战争的主

动权。特别是在北宋时期，面对辽夏骑兵集团的四面冲击，宋一

贯采用四面防御的方阵，所谓“阵而后战，兵法之常”，成为北宋

将领们奉行的准则，这种不顾敌情、地形等条件不同而一成不变

的战法，使本就呆板的战术更趋保守。因此，在忽聚忽散、往来驰

骋、机动灵活的对手面前，宋军被动挨打、屡战屡败，也就不足为

怪了。

北宋时期，因主要战略方向在北边，水军的作用不大，所以

对它的建设不太重视，水军的数量也不多。禁军中的水军有神卫

水军和殿前司、步兵司两支虎翼水军，另加登州的澄海弩手。至

于厢兵中的水军，兵力反而比禁兵中的水军多，主要配置在河

东、陕西、淮南、江南、两浙、荆湖 其中大部分驻、福建、广南等路，

扎在南方沿江、沿海一带，具有维持各地治安的性质。真正用于

国防的，主要是京东登州的水军。登州在山东半岛的东端，与辽

的辽东半岛隔海相望，为防备辽从海上进攻，宋在此驻扎了澄海

水军弩手 指挥和平海水军 指挥，这算是北宋最大的一支水

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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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代军队无论是禁兵还是厢兵，都是采用招募的办法。“或

募土人就所在团立，或取营伍子弟听从本军，或募饥民以补本

城，或以有罪配隶给役” 。除了配隶的罪犯外，其他都是召募而

来。

宋代募兵的对象是流民和饥民。逢灾荒之年招募流民、饥民

为兵，这是宋代的一项传统国策。宋太祖认为：“可以利百姓者，

唯养兵也。方凶年饥岁，有叛民而无叛兵；不幸乐岁而变生，则有

叛兵而无叛 饥年招兵的目的是防患于未然，将反抗的因民。”

素转化为镇压的因素。在募兵制下，不少破产的农民和逃荒的饥

民，确是将当兵作为谋生之途而自愿投募的。但在军情紧急、兵

源枯竭的情况下，抓伕的事例也屡见不鲜。如宋徽宗末期，开封

府“诸军捉人刺涅，以补阙额，率数人驱一壮夫，且曳且殴，百姓

南宋叫呼，或啮指求免。” 时期，由于战争频繁，兵员损耗严重，

为弥补空缺“，强刺平民为军”的风气更为盛行。由此可见，宋代

的募兵制固然同前代的征兵制有重大区别，但这种区别又不太

严格，在不少场合下，依然强行征兵。因此严格地说来，宋并非实

行的是一种纯粹的募兵制，而是以募兵为主，募兵与征兵相结合

的兵役制度。

宋代募兵的一大特点就是刺字，故招募士兵往往称为“招

刺”。这一制度称为黥兵制。在士兵脸部或手部等处刺字，始于

唐末，盛行于五代，其目的是防止士兵逃亡。宋承此陋习，每逢招

①《宋史 兵志》。
② 嵩山文集》卷一。
③《宋史 兵志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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兵，先进行体格检查，然后刺字，刺字的部位有脸、手臂、手背等

处。当兵刺字，无疑是一种耻辱的标记，反映了士兵的地位极端

低贱。因为只有某些罪犯和奴婢，才会受到这样的待遇。到南宋

时，军士一般分效用、军兵两级，而效用往往不刺字，元灭南宋

后，才取消了落后的黥兵制。

宋代募兵，有一定的标准。首先是身高，“太祖拣军中强勇

者，号兵样，分送诸道，令如样招募。后更为木梃，差以尺寸高下，

谓之等长杖。委长吏、都监度人材取之。” 除身高外，还有其他

标准“，太祖招军格不全取长人，要琵琶腿，车轴身，取多力。”

“方募时，先度人材，次阅驰跃，次试瞻视” ，即在度量身高后，

还要考核应募者的跳跑能力和视力。

募兵制成为宋代主要的兵役制度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。

唐中叶以前的府兵制即征兵制，是一种强制性的义务兵役制，靠

征发、点检的办法来征集兵源。它存在的经济基础是均田制。随

着均田制的破坏，过去的那种征兵制已不能继续推行下去，募兵

制随之取而代之，成为一种占居主导地位的兵役制度。从理论上

讲，募兵制较之征兵制进步，它使军队更加专业化和职业化，有

利于军队的训练、调遣和军人素质及战斗力的提高。同时，它使

军事劳役赋税化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免除了农民的兵役负担，也

部分 年）所地分担了农民的劳役负担。正如韩琦（

说“：养兵（指募兵）虽非古，然积习已久，势不可废。非但不可废，

然自有利民处不少。古者（指征兵制）发百姓戍边无虚岁，父子、

兄弟 之忧。论者但云（募兵）不如汉、唐调兵离别、夫妇常有生死

①《宋史 兵志》。
②《画墁录》。
③《嘉泰会稽录》卷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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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民，独不见杜甫诗中《石壕吏》一首，读之殆可悲泣，调兵之害

乃至此。今收拾一切强悍无赖游手之徒，养之以为官兵，绝其出

没癌巷啸聚作过扰民之害，良民虽税赋颇重，亦已久而安之乐

输，无甚苦也，而得终身保其骨肉相聚之乐，此岂非其所愿

哉！”

募兵制在宋代实行之初，确实收到了良好成效。如太祖时由

于拣选严格、军纪严明、训练有素，兵虽少而精，保持了较强的战

斗力。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，到后来却是弊端丛生，倍受世人诟

病。归纳起来，有以下几点：

一是战斗力低下。宋代在养兵以自固的方针指导下，遇荒年

便募民为兵，灾荒不断，募兵不止。由于招刺太滥，拣选不实，训

练缺乏，致使庸兵惰卒大量存在，严重影响了宋军的战斗力，兵

虽多而无用。二是造成宋朝的财政危机 万，。宋建国之初有兵

太 万多宗时增至 万余，真 人，至仁宗庆历年间更宗时增至

年间增加了高达 万人。在 近 倍。维持一支庞大而冗滥

的常备军，耗费了大部分国家财政收入“。一岁所用养兵之费，常

居六七，国用无几矣。” 无怪乎宋神宗（ 年）即位后

发出了“穷吾国者兵也”的浩叹。赡养数目庞大的常备军，造成了

宋财政上的严重危机。为解决危机，统治者又千方百计地加紧搜

刮民脂民膏。宋代横征暴敛之重，苛捐杂税之多，是前所未有的。

广大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。三是破坏了

农业生产。宋代荒年招募饥民为兵，迫使大批强壮劳动力脱离生

产第一线“，一经凶荒，则所留南亩者，惟老弱也。” 可见，这种

①《寓简》卷五
②《蔡忠惠公集》卷一八。
③《欧阳文忠公全集》卷五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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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的推行，不仅破坏了下层人民正常的生活秩序，也破坏了农

业生产的正常进行，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。

总之，在募兵制度下，宋虽豢养了百万大军，但结果不仅没

有带来国力的强盛，反而产生了诸多的社会问题，直接导致了宋

王朝的积贫积弱。

宋神宗即位以后，任用王安石（ 年）为相，推行

旨在富国强兵、改变积贫积弱局面的全面变法运动。其强兵措施

有：裁汰冗兵，整编禁军，缩减军队；设立军器监，改进武器制作；

推行将兵法和结队法，加强军事训练；实行保甲法，恢复寓兵于

农的征兵制，废除弊端丛生的募兵制；推行保甲马，改变军马供

应缺乏的状况。

）省兵法

针对军队中存在的冗兵多、老弱兵多、空额多等问题，于熙

宁二年（ 年）七月规定，将原满 岁始退为民的服役期提

前 年，裁汰老弱士兵。同时对禁军进行编并，按照马军

人、步兵 人为 营的编制，编并禁军。经过裁并、全国共裁减

了 营，禁军的人 万裁减为数由熙宁元年（ 年）的

万人，厢军 万万人，军队总额不到由 万减为

人。

）将兵法

为了改变将不 兵、兵不识将的弊端，推行将兵法。早在仁

宗时，范仲淹（公元 年）即在陕西改革编制，将鄜延路

禁兵 将，选路 人，各督练分都监及驻泊都监等万人分隶

将兵马。神宗时，蔡挺 年）任渭州知州兼泾原路安



第 17 页

抚使，他对本地区的兵制进行改革，以“五伍为队，五队为阵”，阵

上设将“，每将皆马 蔡挺的改革，打乱了禁军原步军各十阵”。

人为阵有的编制，以 人为将。后来，宋神宗人为队， ，

将此法稍作变更，推广各地，这就是将兵法。将兵法推行后，总计

多个。这时的将当时各地所设的将，有 ，已非一种官职而变

成军队的一级编制。 人至各将的 万人不等，每将兵力，从

设正将和副将各 人作为统兵官。正将、副将之下“，又各以所将

兵多寡，置部将、队将、押队使臣各有差，又置训练官，次诸将

佐。” 他们的职责是管理、训练和指挥所部军队。

）保甲法

年）十二月，宋廷颁布《畿县熙宁三年（ 保甲条例》，规

定每 家 大保，为 保， 家 都保。大保为 主客户为

丁以上选 人为保丁，备置弓箭，进行训练。王安石认为，经过训

练的保甲“，使与募兵相参，则可以消募兵骄志，省养兵财费，事

渐可以复古 为达此目的，对保甲，此宗庙长久计，非小事也。”

采取了“上番”和“教阅”两项措施。

年），宋廷先后发布熙宁五年（ 两道命令，规定主户保

丁轮流在各地巡检司上番。保甲上番的任务是在巡检管辖下，

“教习武艺”“，出入巡警”。经推行全国之后，上番的保甲人数达

到 万多人。由于上番时间短暂，加上各地保甲上番的数量和

规模不等，实施程度不一，事实上不可能进行系统的军事训练。

因此，保甲在各地上番，实际上仅限于维持地方治安，不可能当

作正 年），开封府在规军使用。至于保甲的教阅，熙宁四年（

①《东都事略 蔡挺传》。
②《宋史 兵志》
③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二二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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